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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2025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5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

二、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

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资质、

业务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过往审计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等进行了严格核查和评

价，计ᴐ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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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务素质，按时完成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审计相关工作，审计行为

规范有序，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准确、完整、清晰、及时，切实地履行了审计机构应

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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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

事务所 2025 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签章页）

与会委员签字：

周夏飞 章旭东 杨耀国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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